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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４４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

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持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本行）约

３５．４％

股份的股东以书面方式向本行董事会提交了《关于选举李晓

鹏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和《关于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作为本行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本行董事会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刊载了相

关补充通知，将上述两项临时提案提交本行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本行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简称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北京市

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本行总行

Ｂ３

学术报告厅举行。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本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本

行

Ａ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行亦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

资融券业务会员投票系统向

Ａ

股融资融券试点券商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３５７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２９０

，

３２３

，

７０７

，

４１１

股

其中

：

Ａ

股股份数

２３７

，

３５４

，

６４７

，

８２２

股

Ｈ

股股份数

５２

，

９６９

，

０５９

，

５８９

股

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８６．９１８４％

其中

：

Ａ

股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７１．０６０３％

Ｈ

股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５．８５８１％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

出席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２６０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

Ａ

股股份数

２３７

，

３５４

，

６４７

，

８２２

股

占本行有表决权的

Ａ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９４．５７７８％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

出席的

Ｈ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７６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

Ｈ

股股份数

５１

，

６５６

，

５２１

，

４５９

股

占本行有表决权的

Ｈ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２．１９％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姜建清董事长主持，本行部分董事、监事及董

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的议案

１．１

股票种类及每股面值

２９０

，

１５５

，

９０６

，

４０９

股

（

９９．９４２２％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２３７,３４９

，

８３２

，

８２８

股

，

Ｈ

股股份

５２

，

８０６

，

０７３

，

５８１

股

６６

，

８２６

，

２１０

股

（

０．０２３０％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３

，

９６４

，

２１０

股

，

Ｈ

股股份

６２

，

８６２

，

０００

股

１００

，

９７４

，

７９２

股

（

０．０３４８％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８５０

，

７８４

股

，

Ｈ

股股份

１００

，

１２４

，

００８

股

１．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

２９０

，

１５５

，

８９９

，

１０９

股

（

９９．９４２２％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２３７

，

３４９

，

８２２

，

５２８

股

，

Ｈ

股股份

５２

，

８０６

，

０７６

，

５８１

股

６６

，

８１９

，

９１０

股

（

０．０２３０％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３

，

９４２

，

９１０

股

，

Ｈ

股股份

６２

，

８７７

，

０００

股

１００

，

９８８

，

３９２

股

（

０．０３４８％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８８２

，

３８４

股

，

Ｈ

股股份

１００

，

１０６

，

００８

股

１．３

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２９０

，

１５５

，

８９７

，

６０９

股

（

９９．９４２２％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２３７

，

３４９

，

８２０

，

０２８

股

，

Ｈ

股股份

５２

，

８０６

，

０７７

，

５８１

股

６６

，

９００

，

０１０

股

（

０．０２３０％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４

，

０２３

，

０１０

股

，

Ｈ

股股份

６２

，

８７７

，

０００

股

１００

，

９０９

，

７９２

股

（

０．０３４８％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８０４

，

７８４

股

，

Ｈ

股股份

１００

，

１０５

，

００８

股

１．４

配售对象

２９０

，

１５５

，

９２２

，

９０９

股

（

９９．９４２２％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２３７

，

３４９

，

８２９

，

３２８

股

，

Ｈ

股股份

５２

，

８０６

，

０９３

，

５８１

股

６６

，

７６３

，

５１０

股

（

０．０２３０％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３

，

９０１

，

５１０

股

，

Ｈ

股股份

６２

，

８６２

，

０００

股

１０１

，

０２０

，

９９２

股

（

０．０３４８％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９１６

，

９８４

股

，

Ｈ

股股份

１００

，

１０４

，

００８

股

１．５

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２９０

，

１５０

，

６４４

，

１１３

股

（

９９．９４０４％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２３７

，

３４９

，

８１９

，

７２８

股

，

Ｈ

股股份

５２

，

８００

，

８２４

，

３８５

股

６６

，

７７０

，

９１０

股

（

０．０２３０％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３

，

９０８

，

９１０

股

，

Ｈ

股股份

６２

，

８６２

，

０００

股

１０６

，

２９２

，

３８８

股

（

０．０３６６％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９１９

，

１８４

股

，

Ｈ

股股份

１０５

，

３７３

，

２０４

股

１．６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２９０

，

１５５

，

９１２

，

３０９

股

（

９９．９４２２％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２３７

，

３４９

，

８１９

，

７２８

股

，

Ｈ

股股份

５２

，

８０６

，

０９２

，

５８１

股

６６

，

７６０

，

９１０

股

（

０．０２３０％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３

，

８９８

，

９１０

股

，

Ｈ

股股份

６２

，

８６２

，

０００

股

１０１

，

０３４

，

１９２

股

（

０．０３４８％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９２９

，

１８４

股

，

Ｈ

股股份

１００

，

１０５

，

００８

股

１．７

关于本次配股的授权

事宜

２９０

，

１５５

，

８９４

，

７０９

股

（

９９．９４２２％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２３７

，

３４９

，

８１９

，

１２８

股

，

Ｈ

股股份

５２

，

８０６

，

０７５

，

５８１

股

６６

，

７８５

，

９１０

股

（

０．０２３０％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３

，

９０８

，

９１０

股

，

Ｈ

股股份

６２

，

８７７

，

０００

股

１０１

，

０２６

，

７９２

股

（

０．０３４８％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９１９

，

７８４

股

，

Ｈ

股股份

１００

，

１０７

，

００８

股

２

关于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

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

润的处置议案

２７７

，

０３３

，

５４７

，

２９３

股

（

９５．４２２３％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２３７

，

３４９

，

４７７

，

０２８

股

，

Ｈ

股股份

３９

，

６８４

，

０７０

，

２６５

股

６４

，

３９６

，

６１０

股

（

０．０２２２％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１

，

９５４

，

６１０

股

，

Ｈ

股股份

６２

，

４４２

，

０００

股

１３

，

２２５

，

７６３

，

５０８

股

（

４．５５５５％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３

，

２１６

，

１８４

股

，

Ｈ

股股份

１３

，

２２２

，

５４７

，

３２４

股

３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２７７，０２７，５２２，９９６

股

（９５．４２０２％）

其中

：Ａ

股股份

２３７，３４９，１４２，９２７

股

，Ｈ

股股份

３９，６７８，３８０，０６９

股

６４，５２５，６１１

股

（０．０２２２％）

其中

：Ａ

股股份

１，６４８，６１１

股

，Ｈ

股股份

６２，８７７，０００

股

１３，２３１，６５８，８０４

股

（４．５５７６％）

其中

：Ａ

股股份

３，８５６，２８４

股

，

Ｈ

股股份

１３，２２７，８０２，５２０

股

４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

议案

２７７，０２７，０９８，２９６

股

（９５．４２０１％）

其中

：Ａ

股股份

２３７，３４８，７１６，２２７

股

，Ｈ

股股份

３９，６７８，３８２，０６９

股

６４，４８１，９１０

股

（０．０２２２％）

其中

：Ａ

股股份

１，６０４，９１０

股

，Ｈ

股股份

６２，８７７，０００

股

１３，２３２，１２７，２０５

股

（４．５５７７％）

其中

：Ａ

股股份

４，３２６，６８５

股

，

Ｈ

股股份

１３，２２７，８００，５２０

股

５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与

监事薪酬清算方案的

议案

２７７，０７３，６１０，７９７

股

（９５．４３６１％）

其中

：Ａ

股股份

２３７，３４８，７０３，７２８

股

，Ｈ

股股份

３９，７２４，９０７，０６９

股

１７，９７２，２１０

股

（０．００６２％）

其中

：Ａ

股股份

１，６２０，２１０

股

，Ｈ

股股份

１６，３５２，０００

股

１３，２３２，１２４，４０４

股

（４．５５７７％）

其中

：Ａ

股股份

４，３２３，８８４

股

，

Ｈ

股股份

１３，２２７，８００，５２０

股

６

关于选举许善达先生

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２７６，５９７，３８５，５２２

股

（９５．２７２１％）

其中

：Ａ

股股份

２３７，３４８，６３２，６２７

股

，Ｈ

股股份

３９，２４８，７５２，８９５

股

５４１，０８２，５８１

股

（０．１８６４％）

其中

：Ａ

股股份

１，６０８，２１１

股

，Ｈ

股股份

５３９，４７４，３７０

股

１３，１８５，２３９，３０８

股

（４．５４１５％）

其中

：Ａ

股股份

４，４０６，９８４

股

，

Ｈ

股股份

１３，１８０，８３２，３２４

股

７

关于选举李晓鹏先生

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

议案

２８９，６６７，５２６，０９０

股

（９９．７７４０％）

其中

：Ａ

股股份

２３７，３４８，３８９，４２７

股

，Ｈ

股股份

５２，３１９，１３６，６６３

股

６１３，４２６，３６４

股

（０．２１１３％）

其中

：Ａ

股股份

１，５９５，６１１

股

，Ｈ

股股份

６１１，８３０，７５３

股

４２，７５４，９５７

股

（０．０１４７％）

其中

：Ａ

股股份

４，６６２，７８４

股

，

Ｈ

股股份

３８，０９２，１７３

股

８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

的议案

２８９，６１６，５１７，３０６

股

（９９．７５６４％）

其中

：Ａ

股股份

２３７，３４８，４３８，９２７

股

，Ｈ

股股份

５２，２６８，０７８，３７９

股

５８，９３８，６１０

股

（０．０２０３％）

其中

：Ａ

股股份

１，５９１，６１０

股

，Ｈ

股股份

５７，３４７，０００

股

６４８，２５１，４９５

股

（０．２２３３％）

其中

：Ａ

股股份

４，６１７，２８５

股

，

Ｈ

股股份

６４３，６３４，２１０

股

上述第

１．１

至

１．７

项审议事项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其余事项均以普

通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

（二）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议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的议案

１．１

股票种类及每股面值

２３７，３４９，８３２，８２８

股

（９９．９９８０％）

３，９６４，２１０

股

（０．００１７％）

８５０，７８４

股

（０．０００３％）

１．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

２３７，３４９，８２２，５２８

股

（９９．９９８０％）

３，９４２，９１０

股

（０．００１７％）

８８２，３８４

股

（０．０００３％）

１．３

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２３７，３４９，８２０，０２８

股

（９９．９９８０％）

４，０２３，０１０

股

（０．００１７％）

８０４，７８４

股

（０．０００３％）

１．４

配售对象

２３７，３４９，８２９，３２８

股

（９９．９９８０％）

３，９０１，５１０

股

（０．００１６％）

９１６，９８４

股

（０．０００４％）

１．５

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２３７，３４９，８１９，７２８

股

（９９．９９８０％）

３，９０８，９１０

股

（０．００１６％）

９１９，１８４

股

（０．０００４％）

１．６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２３７，３４９，８１９，７２８

股

（９９．９９８０％）

３，８９８，９１０

股

（０．００１６％）

９２９，１８４

股

（０．０００４％）

１．７

关于本次配股的授权事宜

２３７，３４９，８１９，１２８

股

（９９．９９８０％）

３，９０８，９１０

股

（０．００１６％）

９１９，７８４

股

（０．０００４％）

上述第

１．１

至

１．７

项审议事项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

（三）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的议案

１．１

股票种类及每股面值

５１，６００，８５９，４５９

股

（９９．８９２２４６％）

５５，６３３，０００

股

（０．１０７６９８％）

２９，０００

股

（０．００００５６％）

１．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

５１，６００，８６２，４５９

股

（９９．８９２２５２％）

５５，６４８，０００

股

（０．１０７７２７％）

１１，０００

股

（０．００００２１％）

１．３

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５１，６００，８６２，４５９

股

（９９．８９２２５２％）

５５，６４８，０００

股

（０．１０７７２７％）

１１，０００

股

（０．００００２１％）

１．４

配售对象

５１，５９２，７５５，４５９

股

（９９．８７６５５８％）

５５，６３３，０００

股

（０．１０７６９８％）

８，１３３，０００

股

（０．０１５７４４％）

１．５

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５１，５９５，６１０，２６３

股

（９９．８８２０８４％）

５５，６３３，０００

股

（０．１０７６９８％）

５，２７８，１９６

股

（０．０１０２１８％）

１．６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５１，６００，８７７，４５９

股

（９９．８９２２８１％）

５５，６３４，０００

股

（０．１０７７％）

１０，０００

股

（０．００００１９％）

１．７

关于本次配股的授权事宜

５１，６００，８６１，４５９

股

（９９．８９２２５％）

５５，６４９，０００

股

（０．１０７７２９％）

１１，０００

股

（０．００００２１％）

上述第

１．１

至

１．７

项审议事项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行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关于本次会议的通知、会

议资料及补充通知等。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会议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的提案人资格、 提交程序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

３．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

４．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大唐电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９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４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由董事长曹斌先生召集，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

６

号大唐电信

４０９

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曹斌先生主持。 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以及总经理

列席了会议。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公司增持上海优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６３７８

万元的价格现金收购上海优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优思”）

１６％

的股权， 交易价格以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

东洲资评报字第

ＤＺ１００５５０１８３

号 《企业价值评估报告》 为依据。 同意公司以

３１８９

万元的价格收购自然人顾新惠持有的上海优思

８％

股权， 以

３１８９

万元的

价格收购自然人熊碧辉持有的上海优思

８％

股权，授权公司经营层签署《股权

收购协议书》。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同意《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聘任曹斌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

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 简历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同意《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聘任刘欣、王宏岩、蒋

昆、钱志明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宏岩兼任公司财务总监，以上人员任期自

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 简历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１日

附件１：人员简历

曹斌，男，

５４

岁，中共党员，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邮电部南京通

信设备厂副厂长、总工程师兼南京南方电讯公司总经理，南京普天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技术质量部总经

理、系统事业部副总裁兼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现任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欣，男，

４３

岁，中共党员，硕士，高级工程师；曾工作于兵器工业部第

２１３

研究所，曾任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执行总经理、

总经理；现任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大唐电信（天津）通信终

端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宏岩，男，

３９

岁，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宝钢集团

北京冶金设备制造厂总帐会计、美国国际数据集团（

ＩＤＧ

）公司审计主管、软讯

（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区财务总监、康辰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大

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蒋昆，男，

４２

岁，中共党员，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

办公室秘书，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资本运营部项目经理、副总经理，重

庆普天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５１５

厂）副总经理，现任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助理兼投资部总经理。

钱志明，男，

４６

岁，中共党员，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原邮电部第

五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副总工程师；曾任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副总经理，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长。现任大唐电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附件

２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公司聘任

曹斌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刘欣、王宏岩、蒋昆、钱志明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

宏岩兼任公司财务总监， 以上人员任期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等文件，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审阅上述人员的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

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任职资

格合法。

独立董事：蒋占华、王文博、王克齐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１日

股票简称：大唐电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９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５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金分别

收购顾新惠和熊碧辉持有的上海优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优

思”）的

８％

和

８％

股权。

●

交易金额：

６３７８

万元。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上海优思系高新技术企业，盈利能力较强，本次交易对公司产品结构调

整及业绩的提升起积极作用， 对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能起到一定的提升作

用。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五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持上

海优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自然人股东顾新惠

和熊碧辉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书》，公司以

６３７８

万元的价格现金收购顾新惠和

熊碧辉分别持有的上海优思的

８％

和

８％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公

司持有上海优思

５１％

的股权，熊碧辉持有上海优思

２４．５％

的股权，顾新惠持有

上海优思

２４．５％

的股权。

二、交易各方情况

１

、顾新惠，男，

３７

岁，中国国籍，

１９９６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曾从事研发

工作，曾就职于全球第一大的元器件代理商艾睿电子有限公司，专注于供应

链管理，在电子行业积累了近十年的供应链管理经验。

２

、熊碧辉，男，

３７

岁，中国国籍，

１９９９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获硕士学位。

曾在中兴通讯公司手机事业部工作，历任项目经理、产品总工程师、

ＧＳＭ

产品

总经理，在手机业积累了近十年的研发经验。

３

、本次交易前，公司与顾新惠、熊碧辉均为上海优思股东，公司持有上海

优思

３５％

股权，为上海优思控股股东，顾新惠持有上海优思

３２．５％

股权，熊碧

辉持有上海优思

３２．５％

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顾新惠和熊碧辉分别持有的上海优思的

８％

和

８％

股权。

上海优思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下辖两个全资子

公司———上海浦歌电子有限公司和上海精佑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优思主

要从事移动终端软、硬件设计，提供手机解决方案、以及手机核心零部件、整

机的销售业务。 经公司第四届第十九次董事会和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批准，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收购自然人股东顾新惠和熊碧辉持有的上海优思

合计

３５％

股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优思总资产

３４７

，

５８３

，

８３８．７４

元，股东权益

１８３

，

７２１

，

３４０．３６

元，

２００９

年度营业收入

６８４

，

４５７

，

５４３．６２

元， 净利润

７７

，

２３３

，

９５５．７０

元。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

洲资评报字第

ＤＺ１００５５０１８３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

基准日，上海优思收益法评估值为人民币

４．５１

亿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一）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签署各方：受让方为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出让方

为顾新惠（乙方）和熊碧辉（丙方）。

２

、协议生效日期：转受三方签字盖章且经受让方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３

、交易标的：顾新惠和熊碧辉分别持有的上海优思的

８％

和

８％

股权。

４

、交易价格：共计

６３７８

万元人民币，其中顾新惠股权转让款

３１８９

万元、熊

碧辉股权转让款

３１８９

万元。

５

、 股权交割： 合同生效后

１０

日内进行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６

、支付方式：

第一次为本次股权收购工商变更登记后

１５

日内，甲方向乙方、丙方支付

总价款的

６０％

；第二次向乙方、丙方支付总价款的

２０％

，第三次向乙方、丙方支

付总价款的

２０％

。

７

、违约责任：

（

１

）各方应严格依照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本协议

约定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

２

）如甲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及金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则甲方应

就逾期未付的股权转让款向对应的出让方支付每日

０．２‰

的违约金。 如逾期

３０

日以上，自第

３１

日起甲方应向对应的出让方支付每日

０．５‰

违约金。 如逾

期

９０

日以上，转让方有权收回甲方逾期应付未付股权转让款对应的比例股

权。

（

３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如因一方在本协议中所作的承诺不实或者违

背在本协议中所作的承诺或向另一方隐瞒了其经营违法行为，给上海优思造

成损失从而损害另一方利益的，一方应当向另一方赔偿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各

项经济损失。

８

、协议生效条件：

（

１

）本协议在甲、乙、丙三方签字

／

盖章并经甲方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

２

）本协议生效后，如一方需修改本协议的，须提前

１０

个工作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另一方，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

同等效力。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

双方依据评估结果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五、中介机构对本次出售、收购资产交易的意见简介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结果：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海优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收益法评估值为

４．５１

亿元。 在评估过程中，评估

机构获取了上海优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对企业未来经营状况和收益状况的

预测，并进行必要的分析、判断和调整，充分考虑并分析了被评估企业资本结

构、经营状况、历史业绩、发展前景和被评估企业所在行业相关经济要素及发

展前景，收集被评估企业所涉及交易、收入、支出、投资等业务合法性和未来

预测可靠性的证据，确信相关预测的合理性。

六、进行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增持上海优思部分股权，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业务布局，提升公司在

终端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公司的盈利潜力，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都将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全体

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

２

、《股权收购协议书》

３

、《企业价值评估报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１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开放广发亚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广发亚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为：

２７００２３

）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正式生效。 根据《广发亚太（除日本）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广发亚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开始办理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具体事宜如下：

一、投资者范围

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 已持有本基金份额的投资者可以办理日常申购与赎

回业务；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

监会允许购买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可以办理本基金的日常申购

业务。

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

所、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和韩国证券交易所的共同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公告暂

停申购或赎回时除外），投资者应当在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办理申购和赎回申请。

台湾证券交易所、印度证券交易所、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纳斯达克证券

交易所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市场休市或为公众节假日，可能影响本基金正常估

值时，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或赎回，并在实施

前

２

日在指定媒体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与销售机构约定， 在开放日的其他时间受理投资者的申购、

赎回申请，但是对于投资者在非开放时间提出的申购、赎回申请，其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或交易所交易时间更改或实际情况需要， 基金管

理人可对申购、赎回时间进行调整，但此项调整应在实施前

２

日在指定媒体公告。

三、日常申购、赎回的限制

１

、通过代销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目前仅对个人投资人开通）

每个基金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限额（含申购费）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中国工商银

行的销售网点每个基金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限额为

５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各代

销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

准。

２

、直销中心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限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

已在直销中心有认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人不受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本基金的最低份额为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

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但某笔赎回导致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一

个网点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相应的最低赎回限额时，余额部分的基金份额必须

一同赎回。

４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申

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报刊和网站等媒介上公告。

四、日常申购、赎回费用

１

、日常申购、赎回费率请投资者详细参考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或《招募说

明书》。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

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体上公告。

五、本基金销售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

１

、直销机构

本基金管理人通过在广州、北京、上海设立的分公司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

的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

（

１

）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３２

楼

直销中心电话：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０７３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０４２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０６９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０７０

（

２

）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１７

楼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８３３６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８３０７８

（

３

）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２９０８

室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８５３１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８５２００

（

４

）网上交易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日常申购、 赎回等业

务，具体交易细则请参阅本公司网址公告。

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网址：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或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客服传真：

０２０－３４２８１１０５

２

、代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上海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平

安银行、宁波银行、青岛银行、渤海银行、东莞银行、广发证券、广发华福证券、申

银万国、国泰君安、中国银河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华泰证

券、华泰联合证券、中银国际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东方证券、平安证券、渤

海证券、海通证券、东吴证券、金元证券、光大证券、东海证券、国盛证券、湘财证

券、国联证券、国海证券、广州证券、第一创业、中信证券、德邦证券、华安证券、

中信万通证券、财通证券、中原证券、国都证券、万联证券、世纪证券、财富证券、

长江证券、恒泰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方正证券、江海证券、华宝证券、英大

证券、中国民族证券、华龙证券、信达证券、厦门证券、南京证券、华融证券、浙商

证券等机构（排名不分先后）。

３

、代销机构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请详见《广发亚太（除日本）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及其他有关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４

、本公司将适时增加或调整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并及时公告。

六、重要提示

１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

人为本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投资者可以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和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登

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或通过本基金销售网点查询其认购、申购申

请的确认情况。 请本基金持有人注意确认开户时填写的联系方式是否准确、完

整，包括电子邮箱（用于发送电子对帐单）、具体地址以及邮政编码等，若需补充

或更改，请及时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通过本公司网站或到原开户网点

变更相关资料。

３

、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或登录本公司网站了解本基金的

日常申购、赎回等事宜。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业务单据。

４

、本公告仅对广发亚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赎回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上的《广发亚太

（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广发亚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和《广发亚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资料。

５

、在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之前，本公司已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通过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等媒介公布每周周五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

额净值。 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本公司将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客户服务电话和本公司网站等媒介公布

Ｔ－２

开放日基金份额净值， 敬请投资者

留意。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

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

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７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开展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网上直销申购费率阶段性

优惠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通过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网上直销

投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本公司决定

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对使用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通

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实行进一步优惠。

一、调整情况

申购费率调整为该基金申购费率的

６

折，且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若

基金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执行该基金的申购费率或固定

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具体各基金申购费率参见该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二、重要提示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申请使用

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

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相关

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９－２７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高通过网上直销设置定期投资业务扣款金额

上限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通过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网上直销

投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起，本公司将提高在本公司网上直销设置定期投资业务基础金额的上

限。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一、调整情况

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设置的定期投资协议，设置的扣款金额上限从

１

万元

提高至

１０

万元。 按照定期不定额（赢定投）的规则，实际扣款日扣款金额有可能

高于设置的基础金额。

二、适用基金

本公司旗下支持网上直销的开放式基金。

三、重要提示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其他规则详见

本公司网站刊登的《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定期定额业务规则》。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

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

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相

关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９－２７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２

股票简称：太龙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１５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

通知全体董事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上午

８

时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

应到董事

九名

，

实到董事八名

（

独立董事宋全启先生因在外地出差采用通讯表决

），

符

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讨论审议后

，

到会董事一致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选举赵庆新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

二

、

聘任李景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

三

、

根据总经理提名

，

聘任李辉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

聘任李辉先生

、

张继武先生

、

罗建超先生

、

邢泽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四

、

续聘李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续聘魏作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证

券事务代表

。

公司独立董事尹效华

、

张复生

、

宋全启认为

：

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

理人员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要求

。

同意

：

聘任李景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

聘任李辉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

聘任李辉

先生

、

张继武先生

、

罗剑超先生

、

邢泽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聘任李辉先生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聘任魏作钦先生为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

五

、

审议通过

《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安排

》

的议案

。

因董事会换届

，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的需要

，

由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研究

决定

：

战略决策委员会由赵庆新

、

李景亮

、

周正国组成

，

赵庆新任负责人

；

审计

委员会由张复生

、

尹效华

、

李辉组成

，

张复生任负责人

；

提名委员会由尹效华

、

张复生

、

李辉组成

，

尹效华任负责人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张复生

、

尹效华

、

张

继武组成

，

张复生任负责人

。

特此公告

。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１日

附件简历：（

其他高管董事换届时均已披露

）

罗剑超 男

，

３６

岁

，

工商管理硕士

。

曾任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经理

、

公司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行政部经理等职

。

现任河南太龙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行政部部长

。

邢泽田 男

，

６６

岁

，

中共党员

，

大学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国务院认定的特补

专家

，

中华临床医学会常务理事

。

曾任黑龙江省珍贵资源调查办助工

，

陕西中

药研究所工程师

，

哈尔滨中药四厂总工程师

。

１９９５

年至今任河南太龙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

魏作钦 男

，

３２

岁

，

中共党员

，

大学学历

。

曾在本公司财务部

、

计划审计部

工作

，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调入本公司证券部从事证券事务管理工作

，

已取得董秘资格

证书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２

股票简称：太龙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１６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

通知全体监事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早上

１０

时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

监事

３

人

，

实到

３

人

，

符合

《

公司章程

》

有关规定

，

会议由张丰春先生主持

，

经过

充分讨论通过以下决议

：

选举张丰春先生为本届监事会主席

，

行使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

监事会主席的权利

。

特此公告

。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３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了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１０

长园

ＣＰ０１

）， 短期融资券代码

１０８１３１９

，发行总额

３

亿元人民币，期限

１

年，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

格为面值发行，年利率

３．５５％

，主承销商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

４

天，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缴款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起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计息方式为浮

动利率，每

６

个月付息

１

次，付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０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兑付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本次发行共筹集资金

３

亿元，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

的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有关本次发行详细内容详见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

ｃｎ

）关于本公司的公告和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关于本公司短期融资券核准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９

证券简称：晶源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９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收购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媒体出现关于公司收购资产的传闻， 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开市起停

牌。经董事会核实，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收购事项。公司股票将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起

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要求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本公司

承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前披露符合要求的相关预案或报告书，逾期未能披露的，公司

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恢复交易，并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该事

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收购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

资产收购相关公告，并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收购事项，公司

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收购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６

证券简称：富龙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４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股份转让获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

产权【

２０１０

】

１０５５

号《关于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转让所持股

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公司控股股东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将其所持本公司

１１４００

万股股份转让给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此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８０

，

６７６

，

５１８

股，其中内蒙古兴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１１４００

万股， 占总股本的

２９．９５％

； 赤峰富龙公用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５７

，

７０１

，

７３２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５．１５％

。

因本次国有股权转让与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互为条件， 本次国有股

权转让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特此公告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